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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机构改革的关键在于功能重建

刘尚希

乡
镇机构改革自上世纪 90年代就开始了，从统计数据来

看，成效是有的。截至 2004年 9月，我国的乡镇数为

37166个，比 1995年减少9970个。据民政部计算，撤并乡镇

共精简机构 17280个，裁减财政供养人员 8.64万人，减轻

财政负担8.64亿元。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并无实质性进展。

新一轮的乡镇机构到底应该如何改革？其目标是什么？从

一些正在试点的情况和流行的观点来看，未必十分清楚。要

回答这个问题，至少要厘清以下关系才有可能。一是农民负

担与乡镇机构的关系。农民负担重是不是主要因为乡镇机

构臃肿，“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所致？二是乡镇财政困难

与乡镇机构的关系。乡镇财政困难是不是主要通过撤并乡

镇，裁减财政供养人员就能解决？三是小城镇建设与乡镇

机构布局的关系。是不是在现有的乡镇机构布局下就无法

推进小城镇建设？或者说，只有通过撤并乡镇才能加快小

城镇建设？如果以上关系不能从理论上做出清晰的阐释，

只是从一些表面现象来下结论，乡镇机构改革恐怕避免不

了以往的命运，甚至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负面效应。

农民负担重是乡镇机构庞大造成的吗？

若是从长期形成的城乡分治体制下的思维习惯来分析，

其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城乡分治下的思维是：农民的事情农

民办。如农村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卫生保健、五保户等都

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应通过农民自己集资、投劳来解决。即

使国家财政出于某种考虑给一些资金用来扶贫、 修建农村

水利设施、保持水土等，那也是“支援”而已，国家预算科

目上至今仍保留着称之为“支援农业支出”的项目。这“支

援”二字就蕴含了非份内之事的前提性设定，这只能说明，

农民、农业和农村长期不在国家财政的视野之内，而交纳

“皇粮国税”则是应尽的义务。在这种体制背景下，对待“三

农”是“多取少予”，甚至是“只取不予”。这不只在计划经

济体制下如此，在改革开放的 20多年中也是一样。长期的

制度性歧视，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农民陷入群体性的贫困之

中。对于贫穷的农民而言，有太多的不能承受之重。从当前

农民负担来考虑乡镇机构改革，那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越

是穷的地方，乡镇机构就应越“瘦”，直至撤销。然而，对

于贫穷的农民而言，如果我们的思维依然是“农民的事情农

民办”，无论多“瘦”的乡镇机构，也是不堪承受的负担。

那么是乡镇政府的“三乱”造成沉重的农民负担吗？这

里不排除有害群之马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中饱私囊，但能否

反思一下，乡镇政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呢？能否说是

整个国家的乡镇一级政府成为农民负担沉重的根源？如果

说是，那也离不开城乡分治的这种体制安排。正是在这种体

制下，乡镇政府变异成为城市及其工业汲取资源的一个管

道。农民负担沉重是城乡分治这种体制假手乡镇一级政府

掠夺农村、农业和农民所造成的。因此，要巩固农村税费改

革的成果，防止已经减轻了的农民负担再次反弹，以为通过

撤并乡镇、裁员就可以断绝其根源，那是大错特错了。笔者

并非反对撤乡并镇，精减人员，而是反对“为撤而撤，为减

而减”。只要城乡分治的体制没有彻底改变，农民负担反弹

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就事论事地以为，只要精简乡镇机

构，农民负担就可不再反弹的想法是只看到了现象，而忽略

了更深层次的原因。

为 8 亿人提供公共服务的

乡镇机构和人员真的是太庞大了吗？

我国有近 60% 的人口在农村，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自

然落在乡镇政府身上。要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推进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最终也要靠基层政府来贯彻和落实。乡镇政府

的作用在新时期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面对新时期的新

任务、新使命，面对 8亿农民，乡镇政府是不是过于庞大了

呢？财政供养人员是不是太多了呢？原有的“七站八所”是

不是多余了呢？这恐怕都需要重新思考。

不可否认现有的乡镇机构确有“人浮于事”的情况，有

的地方还很严重。这有一个人员结构问题，也有一个管理机

制问题，暂且不论。但从总体来看，这样的判断说明不了任

何问题。因为“人浮”与否，是相对于“事”而言的，在没

有弄清楚这个“事”是否到位以前，轻易地下结论，说乡镇

一级的财政供养人员太多是否过于轻率了？一位基层干部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的话比我们讲得更明了：“有多少事，才能养多少人。一个

机构如果没有职能，养一个人都嫌多；如果要搬一座山，

1000个人也不够。”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镇政府的“事”

（或者说职能）主要不是服务，而是汲取资源和完成上级政

府交办的各项要求达标的任务，诸如“催粮要款”之类事务

性工作。若是相对于这样的职能定位，在农村税费改革完成

之后，乡镇机构的“事”确实大大减少了。以此判断乡镇机

构“人浮于事”是成立的，乡镇机构改革就不存在功能重建

的内容而只剩下精简机构和人员的任务了，甚至可以一撤

了之。为什么总是以“人浮于事”这样似是而非的理由来对

待乡镇机构改革呢？如果不以为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提

供公共服务为目标，哪怕是精减到只剩下一个人，那也是冗

员。是不是乡镇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将会出奇的高，因而只

要少量人就可以满足 8亿人口的公共服务呢？未来也许是，

但至少在不发达的农村现阶段还做不到，即使是搞市场经

济了，农村还离不开基层政府这个主体。农村市场经济秩序

的维护、利益矛盾和纠纷的处理、公共资源的管理、各种公

共疫情的防范、农村教育和培训的组织、农村文化的建设、

公共信息的发布等等，都要靠乡镇机构去具体组织和实施。

若真正以人为本，乡镇机构现在不是无事可做，而应当是做

不过来。

由此可见，从总体看，现在的主要矛盾不在于人浮于

事，而是乡镇机构职能转换不到位。而职能转换不到位的责

任也不在乡镇本身，而是其上的决策者从减少财政供养人

员角度考虑多，从为“三农”服务角度考虑少；从上级政府

角度考虑多，从下级政府角度考虑少；从短期考虑多，从长

期考虑少。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进一步明确乡镇改革的

目标，弄清楚到底为什么而改革。

推进小城镇建设是撤并乡镇的理由吗？

在不少主张撤并乡镇的人看来，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

那就是有助于小城镇建设。言下之意，不撤并乡镇，小城镇

建设就难以推进。这是把两个不同层次的事情弄混淆了。农

村行政区划的设置是政权组织问题，属于政治学的范畴；而

小城镇是生产力的组织问题，属于经济学的范畴，两者虽有

联系，但很难直接扯到一起。在一定区域内，设多少个乡镇

政府，不是随意的，有多方面的政治约束条件，如民族关系、

历史传统、边疆安全、社会意愿、管理便利等等，只抓一点，

不顾其余，会引致政治领域的公共风险。而小城镇的形成更

多地与经济发展、自然地理条件和交通状况相关，中心城镇

既可以是乡镇政府的所在地，也可以只是一个具有经济功

能的产业集聚地。小城镇的建设有自身的约束条件和演进

路径，政府顺势而为，规划得好，组织得好，确实可以推进

小城镇的发展。但不是靠主观想象，依靠行政手段就可以加

快的。撒并乡镇可以推进小城镇建设的这种想法，其背后暗

含有行政推进的意思。以为乡镇变大了，就可以集中人财物

力办大事，就可以“造”小城镇，这显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

的思维方式，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乡镇机构改革要以乡镇功能重构为目标

乡镇机构改革是当前农村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事美

农村社会的稳定与长远发展，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能否切实推进的大事。改革一定要有十分明确的目标，

无论怎样改，改什么，始终都要以一定时期恰当的目标来衡

量和判断。否则，就会贻误改革。从城乡关系的历史变亿中，

不难看出乡镇政府的功能定位及其政策目标上日益清晰地

凸现出来。因此，笔者认为，这次乡镇机构改革的目标应是：

转换乡镇政府职能，使之从（间接地）为城市服务转变为为

“三农”服务，为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服务。不论各地的

差异和差距有多大，这个目标应当是一致的。缓解县乡财政

困难，防止农民负担反弹，要靠城乡分治体制的全面突破，

光有财政加大投入是不够的．要靠整个政府职能的转换，光

是乡镇改而竖立其上的政府职能不转换，难有实质性的进

展，简单地寄希望于撤并乡镇和裁减人员有可能与改革目

标相悖。

既然乡镇功能定位是为农村居民服务，现在大行其道

的撤并乡镇和裁减人员的改革就要重新考虑。其实，对于这

样的改革是否具有正当性，并不需要太多的实证分析，只需

从逻辑上做一个十分简单的推理就可以得知。如果认为撤

并乡镇和裁减人员就是乡镇改革的目标，那就无须多言，其

改革是正当的，合理的，如果反之，擞并乡镇和裁减人员仅

仅是实现乡镇改革目标的手段，那么，这样的改革就要与目

标联系起来才能判断其是否具有正当性。笔者还没有充分

的证据可以证明不需要撤并乡镇和裁减人员，同样，也无法

得出大量地撤并乡镇是否与乡镇改革的目标相一致。据说

有地方定下指标，全省 470余个乡镇要减少到200余个，也

就是说要撤并的乡镇达到57%．同时裁减14万乡镇子部，因

为乡镇干部超编达到 86%。不知道这样的定量指标是如何

计算出来的，在这里不敢妄加猜测。从乡镇改革的方法论来

看，如果这些指标不是以为农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为归依，

或者说不是以 乡镇政府在新时期的功能定位为判断标准，

而是以诸如过去规定的乡镇编制、财政负担能力、农民负担

等为依据，则恐怕这样大规模的撤并乡镇与裁员只具有某

种政绩的象征意义，而无助于“真问题”（乡镇功能重建）的

实际解决，更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向背道而驰。
（作者为财政部科研 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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